[bookmark: _GoBack]常州市东青实验学校（小学部）
2023年秋学期新生入学通告
按照市、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现将我校2023年秋学期招生入学事项通告如下：
一、招生对象
学区范围内，2017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天宁区户籍儿童。
二、招生计划
按实际情况核定并落实。
三、招生方式
免试入学。
四、招生范围
东青社区、武城村、花园村、和平村、青松村、东青村、东景雅苑、东青雅苑、长青苑、长青名苑、东青嘉园（1幢至14幢）
五、招生办法
[bookmark: _Hlk104376835]5月22日-6月26日，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通过招生入学系统，进行入学信息采集。方法为打开“我的常州”手机APP，进入“教育服务”版块，点击“入学信息采集”栏目，输入学生姓名、身份证号、户籍信息、家长信息、家庭房产等入学必须信息，完成入学信息采集登记。
7月1日-7月3日（上午8:30-11:00，下午2:00-4:30），由一名监护人携带适龄儿童和有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到本校现场办理入学报名材料审核。
天宁户籍儿童：材料包括（1）适龄儿童和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的户口簿（儿童和一名监护人须在同一户口簿）;（2）住宅房屋不动产权证(住宅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租赁公有房屋证件或合同；（3）其他入学相关材料。
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材料包括（1）父母及适龄儿童的户口簿；（2）父母在我区现居住地连续居住不少于一年的居住证；（3）父母相对稳定工作证明（父母缴纳一年及以上社保的凭证、父母与主城区用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主城区一年以上工商营业执照）。
六、温馨提示
1.对符合我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的学区适龄儿童，我校将进行报名登记材料审核，请家长根据招生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名登记和材料审核。
2.7月13日，未被民办小学录取的学区儿童，到我校办理报名材料审核。
3.7月30日前，我校公布符合条件的新生名单并发放入学通知书。
4.适龄儿童确应身体状况等原因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提供延缓入学书面申请、我市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状况证明，经我校审核后报区教育局确认。
5.若监护人提供的证件、文书资料经查验、核实为虚假、伪造证件、文书资料，家长将承担相应后果。
6.户籍已迁入本学区的转学学生，办理转学登记时间为放暑假前一周和秋学期开学前一周。因实施标准班额（45人/班）办学，我校对符合条件的学生仅作登记。若有空余学额，逐一办理转学手续。
七、咨询安排
电话：051988962510，上午8:30-11:00，下午2:00-4:30（节假日除外）。
学校暑假开放咨询时间：7月5日、12日、19日、26日上午8:30-11:00。
八、监督电话
学    校：051988965000（校长室）
责任督学：周老师  13401307273
区教育局：69660650（教育科）、69660627（督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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